本校教師實習產品於「有限責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」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架申請書         更新日期：109.8.10
□新上架 □已上架 (第__次置換)
※若為已在外流通之技術或已授權技術移轉之研發商品，請逕向員生消費合作社申請上架
研究室名稱：               
產品研究經費來源：
□實習課程(名稱：_______________)
※請檢附實習產品相關課程或學生活動相關文件
□個人研究計畫 (計畫編號：_________；名稱：               )
※請檢附相關計畫、專利之申請相關文件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實習產品簡述

	產品名稱
	

	成分
	

	容量/規格
	

	使用方法
	

	服務電話
	

	進貨價
	
	建議售價
	

	檢附檢驗單
	□是
□否，依據衛福部規定免附檢驗單。
1.申請實習產品應檢附經衛生福利部，一年內所檢之正本合格檢驗單。
2.化粧品上架申請，請檢附工廠登記證明文件。
化粧品製造場所應符合化粧品製造工廠設廠標準；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公告者外，應完成工廠登記。（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§8;1070502修正）
3.廣告管理：
（1）化粧品之標示、宣傳及廣告內容，不得有虛偽或誇大之情事。
化粧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、宣傳或廣告。（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 §10;1070502修正）
（2）食品、食品添加物、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，其標示、宣傳或廣告，不得有不實、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。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、宣傳或廣告。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§28;1080612修正）
（3）健康食品之標示或廣告不得有虛偽不實、誇張之內容，其宣稱之保健效能不得超過許可範圍，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之內容。健康食品之標示或廣告，不得涉及醫療效能之內容。（健康食品管理法 §14;1090115修正）

	實習及製造場域
	




	產品照片
	產品包裝正、反面黏貼處
化粧品之外包裝或容器，應明顯標示下列事項： 
一、品名。 
二、用途。 
三、用法及保存方法。 
四、淨重、容量或數量。 
五、全成分名稱，特定用途化粧品應另標示所含特定用途成分之含量。 
六、使用注意事項。 
七、製造或輸入業者之名稱、地址及電話號碼；輸入產品之原產地（國）。 
八、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，或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，或有效期間及保存期限。 
九、批號。 
十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標示事項。
（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§7; 1070502修正）

食品及食品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，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，明顯標示下列事
項：
一、品名。
二、內容物名稱；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，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。
三、淨重、容量或數量。
四、食品添加物名稱；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，以功能性命名者，應分別標明添加物名稱。
五、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、電話號碼及地址。國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證者，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；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，應標示生產系統。
六、原產地（國）。
七、有效日期。
八、營養標示。
九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。
十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。
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§22;1080612修正）

健康食品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顯著標示下列事項於容器、包裝或說明書上：
一、品名。
二、內容物名稱；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，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。
三、淨重、容量或數量。
四、食品添加物名稱；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，以功能性命名者，應分別標明添加物名稱。
五、有效日期、保存方法及條件。
六、廠商名稱、地址。輸入者應註明國內負責廠商名稱、地址。
七、核准之功效。
八、許可證字號、「健康食品」字樣及標準圖樣。
九、攝取量、食用時應注意事項、可能造成健康傷害以及其他必要之警語。
十、營養成分及含量。
十一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標示事項。
第十款之標示方式和內容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（健康食品管理法 §13;1090115修正）

	產品聲明
(本列請勿修改)
	本產品係由本單位師生研發生產，其生產流程與產品品質皆符合相關法令規範，本實習產品於申請上架及本校販售期間，申請單位應負產品安全之全責，所衍生相關消費糾紛，全責予以處理。


相關法規：
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（修正日期：民國 107 年 05 月 02 日）
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（修正日期：民國 108 年 06 月 27 日）
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（修正日期：民國 108 年 06 月 12 日）
健康食品管理法（修正日期：民國 109 年01 月 15日）
農業科研成果應用可能涉及國內食、藥等領域之管理法規與例示
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


研發處檢核結果：
	□已附實習課程或個人研究計畫文件
□已附一年內所檢之正本合格檢驗單
□化妝品已附工廠登記證明
□非化妝品上架申請
	□未附實習課程或個人研究計畫文件
□未附一年內所檢之正本合格檢驗單
□化妝品未附工廠登記證明



※相關權利義務依員生消費合作社規定辦理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研  發  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